
臺北基督學院教學創新計畫補助辦法 

民國 114 年 11 月 24 日本校 114 學年度第四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教師從事教材與教法之精進創新，並提出計畫，達成增進教師教

學與研究效能，提升教學品質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補助重點 

一、教學實踐研究推動課程： 以教學問題：、教育現場或文獻資料等途徑：，

發掘教學問題，再通過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或引入教具、科技媒體

等方式：，採取適當的研究方法與評量工具驗證成效之設計課程屬之：。 

二、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相關課程或本校政策性發展課程：，如 AI 教

學相關應用課程、大學社會責任在地實踐、跨領域課程、永續課程

等。 

第三條 申請方式 

一：、：本辦法補助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每位教師每學年以補助一案為原

則。 

二、：申請時間 每學年辦理一次，申請時間由研發處公告。 

三：、：申請方式： 由教師自行提出：，並填寫申請表及計畫書：，經系推薦後

送研發處。 

四：、：審查程序： 審查程序由研發處進行初審：，再提送校外相關學者專家

進行書面審查。 

第四條 每一計畫案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整，補助項目包含業務費，以支應計

畫執行所需為限：，但不含人事費用及臨時工作人員/工讀費等：。各項費用

支給標準及核銷，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本

校相關規定檢據辦理。 

第五條 接受本辦法補助之計畫案皆須於計畫執行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交完整成果

報告書之電子檔，含成果報告、活動紀錄、照片或其他相關資料予研發

處備存，成果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並明確標示曾獲本校經費

補助。 

第六條 獲補助之教師須參與本校辦理之教學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分享教學心

得，並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第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支應為原則。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